
B142

■ 2018年2月13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A 600806/H 0300

证券简称：

*ST

昆机 公告编号：

2018-011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18年3月12日

一、 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8年2月23日

本公司于2018年1月24日发布了关于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公告，将原定于2018年1月

29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延期至2018年2月23日。 （公告编号2018-005）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06 *ST昆机 2017/12/27

H股 0300 昆明机床 2017/12/27

二、 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本公司于2017年12月14日发布的《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之后于2018年1月24日发布了《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hkex.com.hk、公司网站

http://www.kmtcl.com.cn）。 原定于2018年1月29日上午9:30召开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延期至2018年2月23日召开。

现由于公司工作安排的原因， 将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再次延期至2018年3月12日上午9：

30召开。 本次延期召开股东大会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 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8年3月12日 9点30分

2.�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2018年3月12日

至2018年3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9:15-15:00。

3.�为确定有权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资格，本公司暂停办理H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的期间

将延期为：2017年12月28日（星期四 ）至2018年3月12日（星期一）（首尾两天包括在内），暂停过户

期间买入本公司H�股股份的人士无权出席股东大会。

4.�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其他相关事项参照公司于2017年12月14日刊登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72）。

四、

其他事项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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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王兴、常

宝强等

23

名责任人员）》的公告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因信息披露违反证券法律法规于2017年3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

称：证监会）对公司立案调查的通知。 于2017年11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

hkex.com.hk、公司网站http://www.kmtcl.com.cn刊登了《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临

2017-067）。

近日，公司知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公布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

有限公司、王兴、常宝强等23名责任人员）》（【2018】9号），原文如下：

当事人：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机床），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王兴，男，1965年11月出生，时任昆明机床董事长，住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常宝强，男，1966年1月出生，时任昆明机床总经理，住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

金晓峰，男，1966年11月出生，2014年2月至2015年3月任昆明机床副总经理，2015年3月至我会调

查时任昆明机床财务总监，住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

李红宁，女，1975年1月出生，时任昆明机床财务部部长，住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

张泽顺， 男，1979年6月出生，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任昆明机床财务总监，2014年3月至我会调

查时任昆明机床董事，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

张晓毅，男，1964年4月出生，时任昆明机床副董事长，住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朱祥，男，1966年4月出生，时任昆明机床副总经理，住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叶农，男，1960年11月出生，时任昆明机床副总经理，住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

邵里，男，1958年9月出生，时任昆明机床监事会主席，住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彭梁锋，男，1981年8月出生，2015年3月至2017年1月任昆明机床副总经理，住址：云南省昆明市

盘龙区。

罗涛，男，1975年7月出生，时任昆明机床董事会秘书，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张涛，男，1970年6月出生，时任昆明机床董事，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陈富生，男，1965年1月出生，时任昆明机床独立董事，住址：香港特别行政区。

唐春胜，男，1966年5月出生，2014年3月至我会调查时任昆明机床独立董事，住址：云南省昆明市

五华区。

樊宏，男，1963年6月出生，时任昆明机床监事，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

蔡哲民，男，1962年9月出生，时任昆明机床监事，住址：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

周国兴， 男，1962年11月出生，2007年1月至2014年10月任副总经理，2014年10月至我会调查时

任昆明机床职工监事，住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杨雄胜，男，1960年1月出生，时任昆明机床独立董事，住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刘岩，男，1964年9月出生，2014年10月至我会调查时任昆明机床董事，住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

区。

刘海洁，女，1966年12月出生，2014年10月至我会调查时任昆明机床董事，住址：辽宁省沈阳市大

东区。

蒋晶瑛，女，1977年6月出生，2014年10月至2016年10月任昆明机床监事，住址：辽宁省沈阳市铁

西区。

刘强，男，1963年3月出生，2014年5月至我会调查时任昆明机床独立董事，住址：北京市海淀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对昆明机床信息披露违

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

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张泽顺、杨雄胜、唐春胜要求听证，蒋晶瑛、刘海洁提交了陈述、申辩意见。 昆明机

床和其余当事人均未提交陈述、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应当事人的要求，我会依法举行听证，听取

了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 昆明机床2013年至2015年通过跨期确认收入、 虚计收入和虚增合同价格三种方式虚增收入

483,080,163.99元

经查，昆明机床2013年至2015年通过虚构合同、虚构发货单、虚构运输协议、设置账外产成品库

房、提前确认销售收入等，以跨期确认收入和虚计收入的方式虚增收入，涉及客户123户，交易417笔，

其中跨期确认收入222笔，虚计收入195笔。

2013年至2015年，昆明机床与相关经销商或者客户签订真实的销售合同，在经销商或客户支付部

分货款后，产品未发货前即提前确认收入，将当年未实际按合同履约生产、发运机床的收入跨期确认

至该年度，以达到虚增当年利润的目的。此外，昆明机床还存在将2014年实际履行合同取得的3笔收入

调整确认至2015年度的情况。 经查，昆明机床2013年跨期确认收入56笔，共计76,268,051.39元；2014

年跨期确认收入59笔，共计41,229,649.47元；2015年跨期确认收入107笔，共计141,460,512.63元。

2013年至2015年，昆明机床与部分经销商或客户签订合同，经销商或客户虚假采购昆明机床产品

并预付定金，但最终并不提货，后期将定金退回客户，或者直接按照客户退货进行处理，完成虚假销

售。 在此过程中，昆明机床虚构合同、发货单、运输协议等单据，通过虚构交易的方式来虚计收入，以达

到虚增当年利润的目的。 为避免虚计收入被审计人员发现，昆明机床采用在账外设立库房的方式，将

存货以正常销售的方式出库，但存货并未实际发往客户，而是移送至账外库房。 之后，昆明机床通过

“二次”销售，虚构销售退回，或将产成品拆解为零配件从第三方虚构采购购回等方式处理账外存货，

但原来虚计的应收账款无法冲减。 为避免设立账外库房的事宜被审计人员察觉，昆明机床还要求出租

外库的出租人将租金业务发票开具为运输费用发票。 昆明机床2013年虚计收入115笔，共计122,352,

581.32元，2014年虚计收入46笔，共计79,459,999.98元，2015年虚计收入34笔，共计20,203,582.87

元。

此外，2013年至2014年，昆明机床还通过虚增合同价格的方式虚增收入2,105,786.33元。 昆明机

床在与部分客户签订合同后，单边虚增合同价格，其中，2013年昆明机床虚增合同价格1,485,581.20

元，涉及客户14户，机床44台；2014年虚增合同价格620,205.13元，涉及客户10户，机床22台。

综上，昆明机床2013年至2015年通过跨期确认收入、虚计收入和虚增合同价格三种方式虚增收入

共计483,080,163.99元， 其中2013年虚增收入200,106,213.92元，2014年虚增收入121,309,854.58

元，2015年虚增收入161,664,095.50元。 昆明机床虚增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营业收入金额

分别占公开披露的当期营业收入的19.44%、13.98%、20.82%。

二、昆明机床2013年至2015年通过少计提辞退福利和高管薪酬的方式虚增利润29,608,616.03元

2013年至2015年，昆明机床基于《员工内部退养管理办法》等文件审批通过部分员工的内退申

请，并向内退员工支付内退福利。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第二十条“企业向职工提供辞

退福利的，应当……计入当期损益”的要求，昆明机床本应按照内退员工人数、内退福利补偿标准和应

付的内退福利年限，测算相关应付福利的现值，确认当期费用和负债。但2013年至2015年，昆明机床通

过调减内退人数、不予全部计提内退员工福利和少计高管薪酬等方式，少计管理费用。

辞退福利方面，2013年昆明机床实际有内退人员143人，应当计管理费用6,553,232.16元，但财务

记录内退人员131人，计入管理费用5,373,902.10元，少计12人，少计管理费用1,179,330.06元；2014

年昆明机床实际有内退人员225人，应当计管理费用19,264,460.57元，但财务记录内退人员123人，计

入管理费用8,185,458.83元，少计102人，少计管理费用11,079,001.74元；2015年昆明机床实际有内

退人员289人，应当计管理费用21,337,006.61元，但财务记录内退人员120人，计入管理费用7,109,

273.09元，少计169人，少计管理费用14,227,733.52元。

高管薪酬方面， 昆明机床董事会2015年3月29日通过了公司高管人员2014年度薪酬考评方案，

2016年3月30日通过了公司高管人员2015年度薪酬考评方案，昆明机床应当按照考评方案计提当年高

管薪酬，但财务未予全部计提，2014年少计专项奖励1,000,000元，相应少计管理费用1,000,000元；

2015年少计基本年薪及专项奖励共2,122,550.71元，相应少计管理费用2,122,550.71元。

综上，2013年至2015年，昆明机床通过少计提辞退福利和高管薪酬的方式少计管理费用29,608,

616.03元，虚增利润29,608,616.03元。 其中，2013年少计辞退福利1,179,330.06元，导致管理费用少

计1,179,330.06元，虚增利润1,179,330.06元；2014年少计辞退福利11,079,001.74元，少计高管薪酬

1,000,000元，导致管理费用少计12,079,001.74元，虚增利润12,079,001.74元；2015年少计辞退福

利14,227,733.52元，少计高管薪酬2,122,550.71元，导致管理费用少计16,350,284.23元，虚增利润

16,350,284.23元。

三、昆明机床2013年至201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存货数据存在虚假记载

2013年至2015年，昆明机床通过设置账外产成品库房、虚构生产业务、虚假降低实际产品制造成

本等方式，多计各期营业成本，少计各年度期末存货。 三年间累计多计成本235,272,252.56元，其中

2013年多计成本120,871,685.64元，2014年多计成本69,014,625.10元，2015年多计成本45,385,

341.82元；三年累计少计存货505,985,325.86元，其中2013年少计存货120,871,685.64元，2014年少

计存货184,926,310.72元，2015年少计存货200,187,329.50元。 昆明机床2013年至2015年披露的年

度报告中有关存货的数据与实际不符。

综上，2013年至2015年，昆明机床通过上述财务造假行为虚增收入483,080,163.99元，少计管理

费用29,608,616.03元， 少计存货505,985,325.86元， 多计成本235,272,252.56元， 虚增利润228,

101,078.73元。 其中，2013年虚增利润70,179,444.39元， 虚增利润占公开披露的当期利润总额的

706.21%，昆明机床在2013年年度报告中将亏损披露为盈利；2014年虚增利润50,827,156.90元，减少

了公开披露的当期利润总额的亏损额， 减少金额占公开披露利润总额的29.47%；2015年虚增利润

107,094,477.44元， 减少了公开披露的当期利润总额的亏损额， 减少金额占公开披露利润总额的

48.82%。 昆明机床于2014年3月、2015年3月、2016年3月分别披露了2013年年度报告、2014年年度报

告、2015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构成信息披露违法。

王兴时任昆明机床董事长，负责规划公司战略、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及协调股东等工作，是涉案财

务造假行为的主要策划者、组织实施者。 常宝强时任昆明机床总经理，主要负责昆明机床的日常经营，

参与决策并负责财务造假工作的执行事宜。 金晓峰于2014年2月至2015年3月任昆明机床副总经理，

2015年3月至我会调查时任昆明机床财务总监，负责公司财务工作，金晓峰了解并参与财务造假过程，

是提前确认收入、虚假发货、调减费用等财务造假行为的执行者。 王兴、常宝强、金晓峰均在昆明机床

2013年、2014年、2015年年度报告上签字，是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李红宁直接经办相关财务造假事项， 以会计机构负责人身份签署了昆明机床2013年、2014年、

2015年年度报告，是昆明机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张泽顺、张晓毅、朱祥、叶农、邵里、彭梁锋、罗涛、张涛、陈富生、樊宏、蔡哲民、周国兴、刘岩、刘海

洁、蒋晶瑛、刘强、杨雄胜、唐春胜、许某平、关某、高某辉、周某红、于某廷、秦某中为昆明机床时任的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其中许某平、关某、高某辉、周某红、于某廷、秦某中在2013年年度报告上签

字，彭梁锋在2015年年度报告上签字，刘岩、刘海洁、蒋晶瑛、刘强在2014年、2015年年度报告上签字，

张泽顺、张晓毅、朱祥、叶农、邵里、罗涛、张涛、陈富生、樊宏、蔡哲民、周国兴、杨雄胜、唐春胜在2013

年、2014年、2015年年度报告上签字。 上述签字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应当保证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但未按照勤勉尽责要求，对相关信息披露事项履行确认、审核职责，应对昆明机床

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一定责任，属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其中，张泽顺时任财务总监，负责昆明机床

的财务工作，以财务总监身份签署了2013年年度报告，以董事身份签署了2014年、2015年年度报告，

张晓毅时任昆明机床副董事长，分管技术、人力等工作，朱祥、叶农、彭梁锋时任昆明机床副总经理并

分管公司相关业务工作，邵里时任昆明机床监事会主席，负有对公司财务、经营情况及董事、高管执行

公司职务等事项的监督、检查和调查职责，上述人员均在公司内部担任较高职务，或分管相关业务工

作，或对公司履行较高监督义务，相较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应当承担较重责任。

其中许某平、关某、高某辉、周某红、于某廷、秦某中等人的违法行为已过追责时效，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我会决定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询问笔录、当事人提供的情况说明、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资料、相关单位提供的

资料、相关单位提供的情况说明、相关证人证言、相关企业工商登记资料、相关财务凭证等证据在案证

明，足以认定。

昆明机床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

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在听证会和陈述、申辩材料中提出如下申辩意见：

第一，张泽顺、杨雄胜、唐春胜、蒋晶瑛、刘海洁均提出既未参与涉案违法事实，也不知情，且已勤

勉尽责。 第二，唐春胜、蒋晶瑛、刘海洁提出未在昆明机床内部担任职务，也不直接从事公司日常经营

管理，出于对审计委员会和专业审计机构的信任在年报上签字。 第三，张泽顺提出：1.其作为财务总监

签署2013年年报时存在到任时间短、未参与编制财务报表、职权被架空影响履职等情况；2.曾对2014

年年报提出不同意见，审议2014年年报时已不担任财务总监并提出质询。 第四，杨雄胜提出：1.我会违

法事实认定不清，不利于对责任人的认定；2.对审计机构提出严格要求并进行质询后才签字，注册会计

师在执行规范标准框架内也无法识破揭示的公司系统性做假超出独立董事的能力范围；3.获悉财务舞

弊后即向公司提出辞职请求并要求公司公告其辞职理由，同时向云南证监局相关同志实名举报，属于

《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1〕11号，以下简称《认定规则》）第二十

一条第（三）项的情形。第五，唐春胜提出，其在审议2014年、2015年年报时，均对财务报表相关问题提

出异议并进行质询。 第六，刘海洁提出其积极配合我会调查，并请求考虑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综合改革及申辩人履职情况。

经复核，我会认为，第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

完整负有保证义务，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独立作出判断。 本案中，当事人提出的未参与涉案财

务造假事项，不知情，不直接从事经营管理，相信专业机构的意见和报告、配合调查等申辩意见不是法

定免责事由，也不足以构成免责事由，且本案在确定各责任人的处罚幅度时已考虑上述因素。

第二，经查，张泽顺于2014年1月担任昆明机床财务总监，未参与昆明机床2013年财务工作，且担

任财务总监时，2013年年报编制工作已近尾声，并未实质性参与年报编制工作。 其履行财务总监职责

时存在一定履职障碍的情况客观存在。 在2014年年报编制过程中其就涉案有关财务问题提出过不同

意见。 在董事会审议2014年年度报告和2015年年度报告时已不担任财务总监，且对2014年年度报告

相关财务问题再次提出异议，勤勉尽责程度相对较高。 我会采纳张泽顺提出的相关申辩理由，对其适

当减少罚款金额。

第三，我会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对责任人员的认定和划分于法有据，杨雄胜提出事实认定不

清的申辩理由不成立，也未提出相关证据印证，我会对此不予采纳。 杨雄胜对审计机构进行质询，要求

昆明机床改进成本核算方式等履职情况，我会已在处罚时予以了考虑。 我会认为，杨雄胜自2013年连

续三年任昆明机床独立董事并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其较长的任期、专业的背景与审计委员会主

任委员的职务为其发现涉案违法事实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杨雄胜本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却未

能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履行职责，预防、发现和阻止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发生，未达到勤勉尽责

的要求，应对昆明机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一定责任。 杨雄胜在获悉昆明机床存在财务舞弊问题后

即辞职并向监管机构报告的情况属实， 但其报告行为并非在昆明机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发生后及时

作出，我会认定的是昆明机床2013年年报、2014年年报和2015年年报信息披露违法，而杨雄胜向监管

机构报告的行为距最后一次信息披露违法发生也已一年之久， 不符合及时性要求， 不构成 《认定规

则》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但其在昆明机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被发现前向监管机构报告

的行为，可作为从轻情节予以考虑，对其适当减少罚款金额。

第四，关于唐春胜提出其在审议2014年、2015年年报时对财务报表相关问题提出异议，已经勤勉

尽责的意见。 我会认为，唐春胜2014年3月即担任昆明机床独立董事，任职时间长，对公司情况较为熟

悉，有财务专业和工作背景，对昆明机床财务造假等问题具有发现或采取更加积极有效措施的便利条

件，但其连续三年对2013年、2014年、2015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在担任独立董事履职期间，

虽在有关会议针对公司财务问题提出过质询意见，但均属一般性询问，并未有其他进一步积极有效的

举措，不能说明其没有过错，已尽忠实、勤勉义务。 此外，唐春胜在听证阶段也未就2013年年报签署情

况提出勤勉尽责的证据。 综上，我会在确定处罚幅度时已对唐春胜所述事由予以了考虑，对其免于处

罚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第五，配合调查是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的义务，不是法定从轻、减轻或不予处罚的情形。 此

外，当事人所提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改革及其相关履职情况也不是法定从轻、减轻或

不予处罚的情形。 上述情形，我会在确定相关责任人处罚幅度时已作了考虑。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

之规定，我会决定：

一、对昆明机床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

二、对王兴、常宝强、金晓峰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

三、对李红宁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

四、对张泽顺、张晓毅、朱祥、叶农、邵里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7万元罚款；

五、对彭梁锋、罗涛、张涛、陈富生、唐春胜、樊宏、蔡哲民、周国兴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5万元罚

款；

六、对杨雄胜、刘岩、刘海洁、蒋晶瑛、刘强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汇

缴专户），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将

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局备案。 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

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

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

不停止执行。

以上为证监会官网公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王兴、常宝强等

23名责任人员）》原文，公司已多次发布风险警示公告，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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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时任董事长等收到《中国证监会

市场禁入决定书（王兴、常宝强、金晓峰）》的

公告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因信息披露违反证券法律法规于2017年3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

称：证监会）对公司立案调查的通知。 于2017年11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

hkex.com.hk、公司网站http://www.kmtcl.com.cn刊登了《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临

2017-067）。

近日，公司知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公布了《中国证监会市场禁入决定书（王兴、常宝

强、金晓峰）》（〔2018〕2号），原文如下：

当事人：王兴，男，1965年11月出生，时任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机床）

董事长，住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常宝强，男，1966年1月出生，时任昆明机床总经理，住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

金晓峰，男，1966年11月出生，2014年2月至2015年3月任昆明机床副总经理，2015年3月至我会调

查时任昆明机床财务总监，住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依法对昆明机床信息披

露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市场禁入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

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未提交陈述、申辩意见，也未申请听证。 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 昆明机床2013年至2015年通过跨期确认收入、 虚计收入和虚增合同价格三种方式虚增收入

483,080,163.99元

经查，昆明机床2013年至2015年通过虚构合同、虚构发货单、虚构运输协议、设置账外产成品库

房、提前确认销售收入等，以跨期确认收入和虚计收入的方式虚增收入，涉及客户123户，交易417笔，

其中跨期确认收入222笔，虚计收入195笔。

2013年至2015年，昆明机床与相关经销商或者客户签订真实的销售合同，在经销商或客户支付部

分货款后，产品未发货前即提前确认收入，将当年未实际按合同履约生产、发运机床的收入跨期确认

至该年度，以达到虚增当年利润的目的。此外，昆明机床还存在将2014年实际履行合同取得的3笔收入

调整确认至2015年度的情况。 经查，昆明机床2013年跨期确认收入56笔，共计76,268,051.39元；2014

年跨期确认收入59笔，共计41,229,649.47元；2015年跨期确认收入107笔，共计141,460,512.63元。

2013年至2015年，昆明机床与部分经销商或客户签订合同，经销商或客户虚假采购昆明机床产品

并预付定金，但最终并不提货，后期将定金退回客户，或者直接按照客户退货进行处理，完成虚假销

售。 在此过程中，昆明机床虚构合同、发货单、运输协议等单据，通过虚构交易的方式来虚计收入，以达

到虚增当年利润的目的。 为避免虚计收入被审计人员发现，昆明机床采用在账外设立库房的方式，将

存货以正常销售的方式出库，但存货并未实际发往客户，而是移送至账外库房。 之后，昆明机床通过

“二次”销售，虚构销售退回，或将产成品拆解为零配件从第三方虚构采购购回等方式处理账外存货，

但原来虚计的应收账款无法冲减。 为避免设立账外库房的事宜被审计人员察觉，昆明机床还要求出租

外库的出租人将租金业务发票开具为运输费用发票。 昆明机床2013年虚计收入115笔，共计122,352,

581.32元，2014年虚计收入46笔，共计79,459,999.98元，2015年虚计收入34笔，共计20,203,582.87

元。

此外，2013年至2014年，昆明机床还通过虚增合同价格的方式虚增收入2,105,786.33元。 昆明机

床在与部分客户签订合同后，单边虚增合同价格，其中，2013年昆明机床虚增合同价格1,485,581.20

元，涉及客户14户，机床44台；2014年虚增合同价格620,205.13元，涉及客户10户，机床22台。

综上，昆明机床2013年至2015年通过跨期确认收入、虚计收入和虚增合同价格三种方式虚增收入

共计483,080,163.99元， 其中2013年虚增收入200,106,213.92元，2014年虚增收入121,309,854.58

元，2015年虚增收入161,664,095.50元。 昆明机床虚增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营业收入金额

分别占公开披露的当期营业收入的19.44%、13.98%、20.82%。

二、昆明机床2013年至2015年通过少计提辞退福利和高管薪酬的方式虚增利润29,608,616.03元

2013年至2015年，昆明机床基于《员工内部退养管理办法》等文件审批通过部分员工的内退申

请，并向内退员工支付内退福利。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第二十条“企业向职工提供辞

退福利的，应当……计入当期损益”的要求，昆明机床本应按照内退员工人数、内退福利补偿标准和应

付的内退福利年限，测算相关应付福利的现值，确认当期费用和负债。但2013年至2015年，昆明机床通

过调减内退人数、不予全部计提内退员工福利和少计高管薪酬等方式，少计管理费用。

辞退福利方面，2013年昆明机床实际有内退人员143人，应当计管理费用6,553,232.16元，但财务

记录内退人员131人，计入管理费用5,373,902.10元，少计12人，少计管理费用1,179,330.06元；2014

年昆明机床实际有内退人员225人，应当计管理费用19,264,460.57元，但财务记录内退人员123人，计

入管理费用8,185,458.83元，少计102人，少计管理费用11,079,001.74元；2015年昆明机床实际有内

退人员289人，应当计管理费用21,337,006.61元，但财务记录内退人员120人，计入管理费用7,109,

273.09元，少计169人，少计管理费用14,227,733.52元。

高管薪酬方面， 昆明机床董事会2015年3月29日通过了公司高管人员2014年度薪酬考评方案，

2016年3月30日通过了公司高管人员2015年度薪酬考评方案，昆明机床应当按照考评方案计提当年高

管薪酬，但财务未予全部计提，2014年少计专项奖励1,000,000元，相应少计管理费用1,000,000元；

2015年少计基本年薪及专项奖励共2,122,550.71元，相应少计管理费用2,122,550.71元。

综上，2013年至2015年，昆明机床通过少计提辞退福利和高管薪酬的方式少计管理费用29,608,

616.03元，虚增利润29,608,616.03元。 其中，2013年少计辞退福利1,179,330.06元，导致管理费用少

计1,179,330.06元，虚增利润1,179,330.06元；2014年少计辞退福利11,079,001.74元，少计高管薪酬

1,000,000元，导致管理费用少计12,079,001.74元，虚增利润12,079,001.74元；2015年少计辞退福

利14,227,733.52元，少计高管薪酬2,122,550.71元，导致管理费用少计16,350,284.23元，虚增利润

16,350,284.23元。

三、昆明机床2013年至201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存货数据存在虚假记载

2013年至2015年，昆明机床通过设置账外产成品库房、虚构生产业务、虚假降低实际产品制造成

本等方式，多计各期营业成本，少计各年度期末存货。 三年间累计多计成本235,272,252.56元，其中

2013年多计成本120,871,685.64元，2014年多计成本69,014,625.10元，2015年多计成本45,385,

341.82元；三年累计少计存货505,985,325.86元，其中2013年少计存货120,871,685.64元，2014年少

计存货184,926,310.72元，2015年少计存货200,187,329.50元。 昆明机床2013年至2015年披露的年

度报告中有关存货的数据与实际不符。

综上，2013年至2015年，昆明机床通过上述财务造假行为虚增收入483,080,163.99元，少计管理

费用29,608,616.03元， 少计存货505,985,325.86元， 多计成本235,272,252.56元， 虚增利润228,

101,078.73元。 其中，2013年虚增利润70,179,444.39元， 虚增利润占公开披露的当期利润总额的

706.21%，昆明机床在2013年年度报告中将亏损披露为盈利；2014年虚增利润50,827,156.90元，减少

了公开披露的当期利润总额的亏损额， 减少金额占公开披露利润总额的29.47%；2015年虚增利润

107,094,477.44元， 减少了公开披露的当期利润总额的亏损额， 减少金额占公开披露利润总额的

48.82%。 昆明机床于2014年3月、2015年3月、2016年3月分别披露了2013年年度报告、2014年年度报

告、2015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构成信息披露违法。

王兴时任昆明机床董事长，负责规划公司战略、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及协调股东等工作，是涉案财

务造假行为的主要策划者、组织实施者。 常宝强时任昆明机床总经理，主要负责昆明机床的日常经营，

参与决策并负责财务造假工作的执行事宜。 金晓峰于2014年2月至2015年3月任昆明机床副总经理，

2015年3月至我会调查时任昆明机床财务总监，负责公司财务工作，金晓峰了解并参与财务造假过程，

是提前确认收入、虚假发货、调减费用等财务造假行为的执行者。 王兴、常宝强、金晓峰均在昆明机床

2013年、2014年、2015年年度报告上签字，是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询问笔录、当事人提供的情况说明、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资料、相关单位提供的

资料、相关单位提供的情况说明、相关证人证言、相关企业工商登记资料、相关财务凭证等证据在案证

明，足以认定。

昆明机床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

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

昆明机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采取隐瞒、编造重要事实等手段，致使上市公司披露的

2013年、2014年、2015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手段特别恶劣，涉案数额特别巨大。 王兴作为昆明机

床董事长，主要策划、组织实施上述违法行为，违法情节特别严重；常宝强、金晓峰作为昆明机床高管

直接参与涉案违法事实，违法情节严重。 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

会令第115号）第三条第（一）项及第五条的规定，我会决定：

一、对王兴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二、对常宝强、金晓峰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自我会宣布决定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上述人员不得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上市公司、非上市

公众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当事人如果对本决定不服， 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

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以上为证监会官网公布的《中国证监会市场禁入决定书（王兴、常宝强、金晓峰）》原文，公司已多

次发布风险警示公告，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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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

股东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包括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相关事宜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如果上述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无法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则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将终

止实施。 公司将在上述重大资产重组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及时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后续工作。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2月12日13：30

(二)�现场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世纪城路198号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5层锦江厅

(三)�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2018年2月8日～2018年2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18年2月8日、2月9日、2月12日每个交

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18年2月8日、2月

9日、2月12日每个交易日的9:15-15:00。

(四)�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04

1.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9，052，906

1.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38%

2、 出席会议的分类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出席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人数 16

出席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1，879，887

出席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50

其中：出席会议的流通股股东人数 3488

出席会议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7，173，019

出席会议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88

3、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

3.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1，337，547

3.3�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2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出席现场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0，200，487

出席现场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6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流通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出席现场会议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37，060

出席现场会议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58

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人数 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79，40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85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流通股股东人数 347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035，95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30

5、 通过董事会征集投票并委托董事会投票出席会议的流通股股东人数

5.1�通过董事会征集投票并委托董事会投票出席会议的流通股股东人数 1

5.2�通过董事会征集投票并委托董事会投票出席会议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801

5.3�通过董事会征集投票并委托董事会投票出席会议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1

(五)�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胡革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与委托董事会征集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六)�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李小军先生因公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尹涛先生因公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王允慧女士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议案

1.01�关于资产置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非关联股东

57,480,406 99.48 291,000 0.5 11,500 0.02

参加表决的A

股流通股股东

46,870,519 99.36 291,000 0.62 11,500 0.02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2）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1.02�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发行对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非关联股东

57,489,306 99.49 282100 0.49 11,500 0.02

参加表决的A

股流通股股东

46,879,419 99.38 282,100 0.6 11,500 0.02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2）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1.03�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非关联股东

57,477,806 99.47 293,600 0.51 11,500 0.02

参加表决的A

股流通股股东

46,867,919 99.36 293,600 0.62 11,500 0.02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2）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1.04�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股份发行数量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非关联股东

57,487,906 99.49 283,300 0.49 11,700 0.02

参加表决的A

股流通股股东

46,878,019 99.38 283,300 0.6 11,700 0.02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2）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1.05�关于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全体股东

138,749,006 99.78 292,400 0.21 11,500 0.01

参加表决的A

股流通股股东

46,869,119 99.36 292,400 0.62 11,500 0.02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2）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1.06�关于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全体股东

138,747,806 99.78 293,600 0.21 11,500 0.01

参加表决的A

股流通股股东

46,867,919 99.36 293,600 0.62 11,500 0.02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2）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1.07�关于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数量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全体股东

138,749,006 99.78 292,200 0.21 11,700 0.01

参加表决的A

股流通股股东

46,869,119 99.36 292,200 0.62 11,700 0.02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2）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1.08�关于募集配套资金用途及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全体股东

138,750,406 99.78 291,000 0.21 11,500 0.01

参加表决的A

股流通股股东

46,870,519 99.36 291,000 0.62 11,500 0.02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2）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1.09�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非关联股东

57,480,406 99.48 29,100 0.5 11,500 0.02

参加表决的A

股流通股股东

46,870,519 99.36 29,100 0.62 11,500 0.02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2）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1.10�关于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送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全体股东

138,758,306 99.79 283,600 0.2 11,000 0.01

参加表决的A

股流通股股东

46,878,419 99.38 283,600 0.6 11,000 0.02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2）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1.11�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全体股东

138,767,906 99.79 273,300 0.2 11,700 0.01

参加表决的A

股流通股股东

46,888,019 99.4 273,300 0.58 11,700 0.02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2）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1.12�关于提请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及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全体股东

138,749,006 99.78 292,400 0.21 11,500 0.01

参加表决的A

股流通股股东

46,869,119 99.36 292,400 0.62 11,500 0.02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2）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1.13�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全体股东

138,759,306 99.79 282,100 0.2 11,500 0.01

参加表决的A

股流通股股东

46,879,419 99.38 282,100 0.6 11,500 0.02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2）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1.14�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全体股东

138,749,006 99.78 292,400 0.21 11,500 0.01

参加表决的A

股流通股股东

46,869,119 99.36 292,400 0.62 11,500 0.02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2）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1.15�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非关联股东

57,471,006 99.46 292,400 0.51 19,500 0.03

参加表决的A

股流通股股东

46,861,119 99.34 292,400 0.62 19,500 0.04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2）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1.16�关于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非关联股东

57,477,906 99.47 292,400 0.51 12,600 0.02

参加表决的A

股流通股股东

46,868,019 99.35 292,400 0.62 12,600 0.03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2）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1.17�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非关联股东

57,347,506 99.25 292,400 0.51 143,000 0.25

参加表决的A

股流通股股东

46,737,619 99.08 292,400 0.62 143,000 0.3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2）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1.18�关于确认公司本次重组中相关审计、评估、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非关联股东

57,473,706 99.46 292,400 0.51 16,800 0.03

参加表决的A

股流通股股东

46,863,819 99.34 292,400 0.62 16,800 0.04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2）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1.19�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上市公司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非关联股东

57,473,706 99.46 292,400 0.51 16,800 0.03

参加表决的A

股流通股股东

46,863,819 99.34 292,400 0.62 16,800 0.04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2）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1.2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非关联股东

57,473,706 99.46 292,400 0.51 16,800 0.03

参加表决的A

股流通股股东

46,863,819 99.34 292,400 0.62 16,800 0.04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2）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2、 关于制定《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全体股东

138,351,606 99.49 290,700 0.21 410,600 0.3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3、 关于修订《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 (%)

参加表决的A

股全体股东

138,351,906 99.5 289,300 0.21 411,700 0.3

本次会议审议的本议案经过股东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同意票所占比例达到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

因此该项议案的审议结果为通过。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序号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

议案

1.01 关于资产置换的议案 57,480,406 99.48 291,000 0.5 11,500 0.02

1.02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发行

对象的议案

57,489,306 99.49 282,100 0.49 11,500 0.02

1.03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发行

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的议案

57,477,806 99.47 293,600 0.51 11,500 0.02

1.04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股份

发行数量的议案

57,487,906 99.49 283,300 0.49 11,700 0.02

1.05

关于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及

发行方式的议案

57,479,006 99.47 292,400 0.51 11,500 0.02

1.06

关于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

价格及定价原则的议案

57,477,806 99.47 293,600 0.51 11,500 0.02

1.07

关于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数

量的议案

57,479,006 99.47 292,200 0.51 11,700 0.02

1.08

关于募集配套资金用途及金额

的议案

57,480,406 99.48 291,000 0.5 11,500 0.02

1.09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

57,480,406 99.48 291,000 0.5 11,500 0.02

1.1

关于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

东送股的议案

57,488,306 99.49 283,600 0.49 11,000 0.02

1.11

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

案

57,497,906 99.51 273,300 0.47 11,700 0.02

1.12

关于提请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及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事宜的议案

57,479,006 99.47 292,400 0.51 11,500 0.02

1.13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议案

57,489,306 99.49 282,100 0.49 11,500 0.02

1.14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

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57,479,006 99.47 292,400 0.51 11,500 0.02

1.15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

议案

57,471,006 99.46 292,400 0.51 19,500 0.03

1.16

关于《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57,477,906 99.47 292,400 0.51 12,600 0.02

1.17

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成

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北

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全

体股东之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57,347,506 99.25 292,400 0.51 143,000 0.25

1.18

关于确认公司本次重组中相关

审计、评估、备考审阅报告的议

案

57,473,706 99.46 292,400 0.51 16,800 0.03

1.19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上

市公司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

施的议案

57,473,706 99.46 292,400 0.51 16,800 0.03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北京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的议案

57,473,706 99.46 292,400 0.51 16,800 0.03

2

关于制定《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57081606 98.79 290700 0.5 410,600 0.71

3

关于修订《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

案

57081906 98.79 289300 0.5 411,700 0.7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 根据公司2018年1月23日发布的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相关内容，本次会议审

议的议案的表决要求如下：

议案1须逐项审议通过。其中：（1）议案1.01至1.04、议案1.09、议案1.15至1.20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通过；（2） 议案1.05至

1.08、议案1.13至1.14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通过；（3）议案1.10至1.12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1包括20个子议案，该20个子议案中任一子议案未获通过，本议案整体不通过，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将不予

实施。

议案2、议案3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采用非累积投票制进行了逐项表决，股东对议案的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详见前

述议案表决情况列示。 根据议案表决结果列示，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川、李伟诚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的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委托代理人具有合法有效资格,会议及表决程序、形成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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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7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股权分置改革投票的前十大流通股东

表决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关于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参加表决的前十名 A�股流通股股东持股及表决情况” 的数据，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参加表决的前十名 A�股流通股股东持股及表决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议案1：表决情况

议案

1.01

议案

1.02

议案

1.03

议案

1.04

议案

1.05

议案

1.06

议案

1.07

议案

1.08

议案

1.09

议案

1.10

议案

1.11

1 吴德英 21325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2 舒逸民 1897586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3

宁波阳翔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阳翔二

期证券投资基金

9422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4 徐亚萍 809425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5 陈伟雄 63534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6 罗亚乌 6201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7 程永峰 523819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8 叶卓强 4090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9 安洪刚 3969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0 经士昊 376075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议案1：表决情况

议案2：

表决情

况

议案3：

表决情

况

议案

1.12

议案

1.13

议案

1.14

议案

1.15

议案

1.16

议案

1.17

议案

1.18

议案

1.19

议案

1.20

1 吴德英 21325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2 舒逸民 1897586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3

宁波阳翔投资

管理有限公

司－阳翔二期

证券投资基金

9422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4 徐亚萍 809425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5 陈伟雄 63534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6 罗亚乌 6201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7 程永峰 523819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8 叶卓强 4090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9 安洪刚 3969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0 经士昊 376075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决议详见公司于 2018�年 2� 月 13日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公告》（临2018-036）。

特此公告。

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